关于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禁止商业混淆行为条款解读
（供稿单位：金山区市场监管局）

[bookmark: _GoBack]商业混淆，这个词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很专业、很陌生，但其实在九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当中，商业混淆是最常见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之一。通俗来讲，商业混淆就是李鬼扮李逵。有不少相当经典的商业混淆案例至今仍在网上流传，远有用金马牌婚车扮“劳斯莱斯”的婚庆服务公司，近有用自己的AI会话服务扮“ChatGPT中文版”的公众号，这些行为都曾成为当时的舆论热点话题。相信说到这里，大家也能回想起不少自己遭遇“李鬼”的经历。
为了进一步规制这个关系民生的问题，本次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扩大了商业混淆行为的含义与责任范围，同时也对没有实施混淆的主观故意的下游经营者打开了免罚通道。首先，新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将有一定影响的网名、新媒体账号名称、应用程序名称与图标也纳入了保护的范围；其次，第七条第二款将借用他人商标作为企业名称和搜索关键词这两类并不直接违反《商标法》的行为纳入了商业混淆行为之下；并且，第七条第三款还对帮助他人实施混淆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这三处修改是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补足法律空白、应对日渐复杂的商业混淆违法行为链条的必然举措。而新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则明确，对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销售涉嫌混淆的违法商品的经营者，只要能够说明合法的来源，就可以免于行政处罚，充分体现了过罚相当的执法原则。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对商业混淆行为的查处也从未停歇。金山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就办理了一起网络销售营养粉的商业混淆案件。2025年3月，该局收到外省市场监管局移送函，反映当事人上海某公司在抖音平台销售的一款营养粉涉嫌与一知名品牌营养粉混淆。
[image: 对比图4（左真右假）]调查显示，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在澳大利亚注册了一家名为AUPASTURE PTY LIMITED的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委托生产涉案产品“Musajames™ Full Cream”全脂营养粉，并由该公司授权当事人在抖音上开设店铺“澳佩初蓝胖子企业店”销售上述产品。该营养粉在产品包装、装潢设计上与美可卓控股公司旗下“Maxigenes”美可卓营养粉罐体标签的独创设计高度相似（见下图）。

 








[image: 对比图1（左真右假）]










执法人员查询天猫和京东两大平台后发现，“美可卓Maxigenes”品牌营养粉在上述平台的销售量分别达到了100万+和400万+，证明这款“美可卓Maxigenes”品牌营养粉具有较高的市场影响力。据了解，它还在消费者中获得了“蓝胖子”的别名，这个名称正是来源于它高辨识度的包装设计，没想到却成了不法商人的模仿对象。
当事人使用与“美可卓Maxigenes”品牌营养粉相似的包装、装潢，足以让他人误认为是“美可卓Maxigenes”品牌营养粉或与“美可卓Maxigenes”品牌营养粉存在特定联系，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属于典型的商业混淆的行为。幸运的是，广大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直到案发时，当事人也没能卖出一瓶涉案营养粉。金山局也及时制止了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并依据具体违法情形作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那么，作为经营者，如何做好合规建设，排除混淆他人商品风险呢？首先，对于故意实行商业混淆的不法分子，市场监管部门在此告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等待着你们的将是经营额五倍以下或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将吊销营业执照！对于不想犯下无心之过的经营者，在生产商品之前，一定要做好调查工作，预先了解市面上已有的品牌，选择高区分度的产品设计，避免闯入他人的赛道；下游销售商也要学习甄别技巧，了解名牌产品的防伪策略，必要时请求品牌方对可疑产品进行鉴定，并且无论何时都要留好进货凭证，以便陷入混淆争议时证明自身销售商品的合法来源，从而免于行政处罚。此外，广大经营者也应积极建立内部机制，定期组织培训，提升对商业混淆行为的认知和防范意识。营造公平、透明、健康的市场氛围，需要全社会上下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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